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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00                   证券简称：建投能源                公告编号：2016-16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预计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2016 年预计日常关联

交易主要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北西柏坡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下称“西电公

司”）和河北西柏坡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下称“西二公司”）向河北建

投铁路有限公司（下称“建投铁路公司”）支付运杂费；公司控股发电公司

邢台国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国泰公司”）向河北兴泰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下称“兴泰公司”）销售电量；西电公司、西二公司和国泰公司与河

北建投国融能源服务有限公司（下称“国融公司”）发生的综合能源服务业

务；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北建投沙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沙河公司”）、

国泰公司与兴泰公司发生的替代发电业务。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 

类型 

交易 

对方 

关联 

关系 

日常关联

交易内容 
交易定价原则 

2016 年 

预计总金额 

2015 年 

交易金额 

西电公司 

西二公司 

接受燃

料运输

服务 

建投铁路

公司 

控股股东

的孙公司 
运杂费 协商定价 2,314 2,373.08 

国泰公司 
销售 

商品 
兴泰公司 

控股股东

的子公司 
电量销售 上网电价 171 146.37 

西电公司 

西二公司 

国泰公司 

综合能

源服务 

国融 

公司 

控股股东

的子公司 

合同能源

管理

（EMC） 

按约定比例分

享节能效益 
1,820 1,938.39 

国泰公司 

沙河公司 

替代 

发电 

兴泰 

公司 

控股股东

的子公司 
替代发电 协商定价 5,368 9,316.24 

合  计 9,673 13,77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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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于 2016 年 4 月 8 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书面认可后，已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

米大斌、王廷良、李连平回避了该事项的表决。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无须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建投铁路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

“建投集团”）的孙公司。该公司于 2007 年 10 月成立，注册资本 7,597.9

万元，住所：石家庄市裕华西路 9 号裕园广场 A 座，法定代表人：段高升，

经营范围：铁路货物运输、铁路机车修理等。2015 年末，该公司总资产

13,332.89 万元，净资产 9,516.34 万元；2015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9,397.51

万元，净利润 265.67 万元。 

2.国融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建投集团的全资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1 月，注册地址：石家庄市裕华西路 9 号裕园广场 A 座 701，法定代表

人：李英，主营分布式能源系统的开发；合同能源管理服务；节能减排的

技术开发和产品销售。2015 年末，该公司总资产 33,799.22 万元，净资产

20,794.34 万元；2015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8,373.87 万元，净利润 2,739.44

万元。 

3.兴泰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建投集团持有 55.3%股权的控股子公司，现

由本公司托管并负责日常经营管理。该公司成立于 1998 年 6 月，注册地址：

河北省邢台市电厂路，法定代表人：米大斌，主营电力生产与经营、粉煤

灰综合利用。 

上述交易对方均为《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二项规

定的关联法人，为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独立法人实体，开展相关业务具

有履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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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控股子公司西电公司和西二公司的燃料运输服务关联交易是由

两公司燃料运输线路的客观实际形成的，运杂费定价公平、合理，对两公

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无影响。 

2.国泰公司向兴泰公司销售电量是由于 2015 年兴泰公司机组关停后厂

用电使用国泰公司电量，国泰公司将按照上网电价收取电费。 

3.国融公司原为我公司控股 90%的子公司，后经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批准，将国融公司 90%股权全部转让予建投集团。2015 年 2 月

2 日，国融公司股权交割过户手续已完成，国融公司成为建投集团全资子公

司。因此公司部分控股发电公司与国融公司间的合同能源管理业务将构成

关联交易。 

4.沙河公司、国泰公司替代发电交易受河北省发展改革委统一管理，由

省电力公司具体组织实施，交易过程是公正和公开的；替代价格由替代方

与被替代方按照市场原则确定，替代电量价格原则上不低于其他替代方的

替代价格，体现了市场定价原则，对替代双方都是公平的。进行替代发电

可为公司控股发电公司争取一部分上网电量，提高机组利用小时数，增加

营业收入，同时发电机组负荷率的提高对降低机组供电煤耗、提高机组运

行的可靠性等都是有利的。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存在损害公司

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

关联人形成依赖。 

四、独立董事意见 

本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书面认可后，方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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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北西柏坡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和河北西柏坡第

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燃料运输服务关联交易是由两公司燃料运输线路的

客观实际形成的，运杂费定价原则公平、合理，与行业定价水平相当。 

“二、公司控股子公司邢台国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国泰公司”）

向河北兴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兴泰公司）”销售电量是由于兴泰公

司机组关停的客观实际形成的，电量销售价格执行物价主管部门批准的上

网电价。 

“三、公司控股子公司国泰公司和河北建投沙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有

偿替代兴泰公司电量，其交易价格由交易双方按照市场原则确定，不低于

其他替代方的替代价格，交易定价公允。替代发电交易受河北省发展改革

委统一管理，由河北省电力公司具体组织实施，交易过程公正、公开。 

“四、公司控股发电公司与河北建投国融能源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开展

合同能源管理业务，由项目双方按合同约定分享节能收益，交易公平、合

理。 

“五、董事会对上述事项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年初至披露日与建投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年初至披露日，本公司与建投集团及其关联方发生的各类关联交

易具体情况如下： 

1．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向建投集团孙公司建投铁路公司支付燃料运输服

务费 602.65 万元。 

2．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向建投集团控股子公司国融公司支付合同能源管

理服务收益合计 429.8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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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投集团向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西柏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余额 331.00 万

元，贷款利息 2.73 万元。 

4．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在河北建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款余额

82,522.93 万元，存款利息 232.34 万元；贷款余额 93,200.00 万元，贷款利

息 943.25 万元。 

六、备查文件目录 

1.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书面文件、独立意见。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4 月 8 日 




